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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49400288]第一章 临时用地的范围及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1460510017]一、临时用地的范围
临时用地是指建设项目施工、地质勘查等临时使用，不修建永久性建（构）筑物，使用后可恢复的土地（可恢复原地类或者达到可供利用状态）。临时用地具有临时性和可恢复性等特点，与建设项目施工、地质勘查等无关的用地，使用后无法恢复到原地类或者复垦达不到可供利用状态的用地，不得使用临时用地。临时用地的范围包括：
（一）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建设的直接服务于施工人员的临时办公和生活用房，包括临时办公用房、生活用房、工棚等使用的土地；直接服务于工程施工的项目自用辅助工程，包括农用地表土剥离堆放场、材料堆场、制梁场、拌合站、钢筋加工厂、施工便道、运输便道、地上线路架设、地下管线敷设作业，以及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的取土场、弃土（渣）场等使用的土地。
（二）矿产资源勘查、工程地质勘查、水文地质勘查等，在勘查期间临时生活用房、临时工棚、勘查作业及其辅助工程、施工便道、运输便道等使用的土地，包括油气资源勘查中钻井井场、配套管线、电力设施、进场道路等钻井及配套设施使用的土地。
（三）抢险救灾、疫情防控等急需使用土地的，可以先行使用土地。其中，属于临时用地的，使用后应当恢复原状并交还原土地使用者使用，不再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四）考古和文物保护工地建设临时性文物保护设施、工地安全设施、后期设施等用地。
（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需要临时使用的土地。
[bookmark: _Toc917878797]二、临时用地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1317327752]（一）临时用地期限
1.临时用地使用期限一般不超过2年；建设周期较长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使用的临时用地，期限不超过4年；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自然资源部和国家林草局联合下发文件自然资发〔2026〕38号文，国家和省级重点项目的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同施工标段可接续使用，累计不超过批准施工周期，但不得变相永久用地。
2.现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订颁布前，已经批准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临时用地，使用期限已超过2年又确需继续使用的，在不改变用地位置、不扩大用地规模的条件下，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可以继续使用，但总的使用期限不得超过4年。
3.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基础设施建设使用临时用地保障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4〕2159号），能源（含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油气探采合一涉及的钻井及配套设施）、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使用临时用地，首次申请使用期限不满4年的，用地单位可申请继续使用，总期限不超过4年。申请继续使用的临时用地，应当符合临时用地使用要求、不改变用地位置和批准用途、不扩大用地规模和使用范围、确保完成复垦修复任务，由具备相应审批权限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使用年限连续计算。
4.勘查矿产资源依照相关规定临时使用土地的，用地的范围和使用期限应当根据需要确定，使用期限最长不超过矿业权期限。
[bookmark: _Toc1031011986]（二）生态修复期限
申请临时使用土地的，应当编制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土地使用者应当自临时用地期满之日起一年内按照生态修复方案的要求完成修复治理，使其达到可供利用状态。因气候、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的，经批准可以适当延长生态修复期限。
[bookmark: _Toc1851843831]（三）涉及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有关要求
自治区实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永久基本农田经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用途。
1.建设项目施工、地质勘查需要临时使用土地的，应当尽量不占或者少占耕地。
2.临时用地确需占用耕地或者永久基本农田的，必须能够恢复原种植条件，由设区的市（地区）或者县（区、市）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农业农村等相关主管部门开展生态修复验收，确保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并符合《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1号）中申请条件、土壤剥离、生态修复验收等有关规定；由设区的市（地区）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
3.临时用地确实难以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的，土地使用者按法定程序申请临时用地并编制生态修复方案，经市级或市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方可临时占用，一般不超过2年。临时用地使用时，应当编制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方案中须包含耕作层剥离再利用方案措施，通过耕地耕作层剥离再利用等工程技术，减少对耕作层的破坏。由临时用地使用单位在项目开工前对所占用耕地耕作层的土壤进行剥离和存放，严格按照规定将耕作层土壤用于原土地修复、改良新开垦耕地、劣质地或者其他耕地，并将相关费用列入建设项目投资预算。
4.直接服务于铁路、公路、水利工程施工的制梁场、拌合站，需临时使用土地的，其生态修复方案通过论证，业主单位签订承诺书，明确修复治理完成时限和责任义务，确保能够恢复种植条件的，可以占用耕地，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5.根据《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5〕79号），生态保护红线外项目，经论证确实无法避让必须临时使用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土地的，可以参照临时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规定办理临时用地审批，临时用地期满之日起一年内应将土地修复为原地类。
[bookmark: _Toc1575460258]（四）涉及林地草地有关要求
1.根据《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坚持生态保护第一、自然恢复为主，优先采用乡土树种、原生植被，严控外来物种。
2.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树木补种、费用等标准，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制定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树木补种标准的指导意见》（林办发〔2020〕94号）相关要求。
[bookmark: _Toc1879473932]














第二章 总体要求
[bookmark: _Toc1064954345]一、适用范围
本《编制指南》明确了西藏自治区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编制的总体要求、编制程序、编制内容、修改与续用、审查工作要求等内容。
本《编制指南》适用于西藏自治区审批的临时用地。
建设项目、地质勘查等涉及临时使用土地（含用林用草）的，应编制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其中，涉及临时使用林地草地的，根据《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西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全面推行用地用林用草联动审批的通知》（藏自然资发〔2025〕34号），不再单独编制临时使用林地草地恢复方案。
采矿临时使用土地（含用林用草）的，有关内容纳入矿区生态修复方案，不适用本《编制指南》。
对于采矿、采石、采砂（沙）、取料场，砖瓦窑等地面生产用地及排土（石）、尾矿堆放用地，应当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申请使用建设用地，不适用本《编制指南》。
[bookmark: _Toc2128920950]二、一般要求
1.凡已经或可能对土地造成损毁的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或个人（以下简称义务人）通常应在申请临时使用土地（林地、草地）前，编制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随用地申请材料一并提交审批。涉及抢险救灾、疫情防控、考古等，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是义务人开展土地复垦、植被恢复等生态修复工作的总体安排和基本依据。
[bookmark: _Hlk213827186]3.一个主体工程所涉及的临时用地纳入统一管理、统一进行生态修复规划设计、一并编制生态修复方案；能源、交通、水利等重大建设项目，涉及临时用地较多的，可按主体工程实施标段或分批次编制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方案命名规则为：“XXXX工程第X标段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或“XXXX工程临时用地（第X批次）生态修复方案”。
4.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应以《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 总则》及《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 第六部分：建设项目》为基础，增加对林地、草地植被恢复相关工作的具体安排，并参考《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 1036-2013）、《裸露坡面植被恢复技术规范》（GB／T 38360-2019）等提出质量要求。
5.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应按照“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的原则，兼顾自然条件与土地类型，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确定生态修复的方向。涉及耕地的，应坚持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同步恢复水利灌溉等农田基础设施；涉及林地的，应以恢复林地土壤、恢复原有植被为主要目标，实行原地、同面积、等质量恢复，防止水土流失，避免立地条件恶化；涉及草地的，应恢复草原植被与生态功能，确保面积不减少、质量不下降、用途不改变。在同一宗临时用地修复范围内，在满足耕地、林地、草地等各地类修复后面积和质量要求的前提下，可因地制宜对具体地块位置进行布局优化。涉及耕地、永久基本农田位置变化的，须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涉及调整林业等相关规划的，依法依规办理。
6.义务人应当自临时用地期满之日起一年内按照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的要求完成修复治理。因气候、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的，经批准可以适当延长生态修复期限。
7.地方自然资源和林草部门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和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开展验收工作，形成“临时用地生态修复验收意见”，作为依法依规支取、退还已缴纳的生态修复费的依据。
8.归还土地及后期管护：验收后，义务人应及时将土地归还原权利人，签订移交协议。恢复植被的，应当在施工完成后设定一定期限的养护管护期，管护期限原则不低于3年，乔木的管护期限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延长；耕地验收通过后交付地方（或权利人）使用即可。
9.信息系统备案：验收后，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在20个工作日内，将生态修复验收文件、地块坐标、面积、地类以及实地照片信息等传至临时用地复垦信息系统。在临时用地期满前，已完成建设用地报批的，以建设用地批文为依据填报信息系统，无需再开展生态修复工作。
[bookmark: _Toc1915499356]三、主要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五号，2023年9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86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议通过，2024年11月全国人大常务会议修正，2025年7月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议通过，2019年8月全国人大常务会议修改）
4.《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1985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议通过，2021年4月全国人大常务会议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84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议通过，201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务会议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743号，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7.《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278号，2018年3月修订）
8.《土地复垦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592号，2011年3月起施行）
9.《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国土资源部第56号令，2019年7月修正）
10.《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1号）
11.《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制定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树木补种标准的指导意见》（林办发〔2020〕94号）
12.《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1〕2号）
13.《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为基础明确林地管理边界 规范林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53号）
14.《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89号）
15.《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临时用地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3〕1280号）
16.《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基础设施建设使用临时用地保障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4〕2159）
17.《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5〕79号）
18.《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6〕38号）
19.《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2024〕2号）
20.《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的实施意见》（藏政办发〔2022〕33号）
21.《西藏自治区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范 （暂行）》（藏林发〔2023〕2号）
22.《西藏自治区草原植被恢复费征收管理办法》（藏财税〔2024〕15号）
23.《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西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全面推行用地用林用草联动审批的通知》（藏自然资发〔2025〕34号）
24.《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2015年3月国家林业局令第35号，2016年9月国家林业局令第42号修改）
25.《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规范》（林资规〔2021〕5号）
26.《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范》（林草规〔2020〕2号）
27.《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 第1部分：通则》（TD/T 1031.1-2011）
28.《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 第6部分：建设项目》（TD/T 1031.6-2011）
29.《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 1036-2013）
30.《造林技术规程》（GB/T 15776-2023）











[bookmark: _Toc492659555]第三章 方案编制程序
[bookmark: _Toc1879902999]一、前期工作
按照TD/T 1031.1规定执行，收集临时用地地块及周边与土地复垦和生态修复有关的资料；针对性开展野外调研，挖掘土壤剖面并采集分析土壤理化性质及特征污染物；采用座谈会、问卷调查、走访、媒体公告等形式开展调查，主要面向义务人、土地权属方、政府相关部门等相关权益人，调查其对土地复垦修复的意愿、标准与措施。
[bookmark: _Toc243753387]二、拟定初步方案
对建设项目进行分析与评价，合理进行土地损毁预测与生态修复适宜性评价，选定生态修复的标准、措施，明确生态修复目标，确定生态修复相关费用来源，初步拟定生态修复方案。建设项目临时使用土地的生态修复工作周期一般不超过1年；其中，重大工程或线性工程等需要分批分段临时使用并开展生态修复的，应在方案中说明生态修复方案服务年限，逐个地块明确使用周期及生态修复周期。
[bookmark: _Toc154458449]三、方案协调论证
对初步拟定的生态修复方案广泛征询义务人、政府相关部门（自然资源、林草、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水利等）、土地使用权人和社会公众的意愿，从组织、经济、技术、费用保障、修复目标以及公众接受程度等方面进行可行性论证。
[bookmark: _Toc541136670]四、编制生态修复方案
依据方案协调论证结果，确定生态修复标准，优化工程设计，完善工程量测算及投资估算，细化实施计划安排及费用、技术和组织保障措施，编制完善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

















[bookmark: _Toc1176004908]第四章 方案名称及封面扉页
[bookmark: _Toc1978949914]一、方案名称
方案名称：XXXX工程（地质勘查项目）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
注：“报告名称、主体工程、临时用地”三者的匹配性。一般情况，临时用地的“临”字前面即为主体工程，方案报告须将建设该主体工程或实施该地质勘查项目所涉及的临时工程占用的所有临时用地纳入。
工程标段号在“工程”后“临时用地”前备注（如：XXXX工程第X标段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临时用地批次在“临时用地”后加括号进行备注（如：XXXX工程临时用地（第X批次）生态修复方案）。
若主体工程涉及占用多个临时地块，因合法合规合理的特殊原因本报告只针对某一个或几个临时地块的，须在报告名称的“临时用地”后加括号进行备注。







[bookmark: _Toc985491983]二、封面扉页
1.封面格式

XXXX工程（地质勘查项目）
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








项目单位：XXXXXX（义务人/任务委托单位）
编制单位：XXXXXX（方案报告编制单位）
二〇二X年X月


若项目涉密，应在封面左上角注明“涉密项目”。


2.扉页格式

XXXX工程（地质勘查项目）
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


项目单位（义务人/任务委托单位）：
法人代表（单位负责）：
编制单位：
法人代表（单位负责）：
总工程师：
审    定：
审    核：
项目负责：
技术负责：
编写人员：
制图人员：
参与人员：
编制时间：二〇二X年X月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Toc1316562739]第五章 方案编制内容
[bookmark: _Toc1223764847]一、前言
[bookmark: _Toc1867469726]（一）编制背景及过程
说明生态修复方案的编制背景及过程。
1.党中央、国务院相关政策、国家部委相关文件、西藏自治区相关要求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规程等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生态保护修复、土地复垦、植被恢复等方面的重要内容和有关要求。
2.本项目建设背景。若为涉密项目，应说明涉密相关情况。
3.方案编制工作的任务由来。
4.涉及方案修编、重编的，说明修编、重编的原因。
5.方案编制过程、各时间段工作内容及情况、工作质量评述。
[bookmark: _Toc1884268484]（二）方案摘要
简述本方案的重点内容（摘要），主要包括：
——主体工程建设期限、临时用地使用期限、方案服务年限；
——方案涉及的各类土地面积、各临时地块面积、临时用地总面积、拟损毁/已损毁面积、生态修复责任范围面积、生态修复治理范围面积；
——土地损毁情况，含已损毁、拟损毁土地的损毁类型/形式、损毁程度；
——生态修复目标，含土地的原类型、修复方向、面积和修复率；
——生态修复投资情况，含静态总投资、动态总投资和单位面积投资。
[bookmark: _Toc1850974160]二、编制总则
[bookmark: _Toc954640778]（一）编制目的
从落实临时用地生态修复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保证临时用地生态修复义务落实、合理用地、保护措施、防止水土流失、恢复生态环境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说明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编制的目的。
[bookmark: _Toc1001455075]（二）编制原则
依据国家现行关于生态保护修复、土地复垦、植被恢复等方面的要求和原则，充分考虑西藏不同区域地域的特殊地理位置、地质环境条件和气候特征，根据项目自身特点以及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按照经济可行、技术科学合理、综合效益最佳和便于操作的要求，说明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编制应体现的原则。
[bookmark: _Toc787612888]（三）编制依据
应包括国家及行业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标准规范、地方规划、当地自然与社会经济、技术文件等资料。
按照国家、部委、地方，法律法规、规范规程、地方标准、区域基础资料、本项目相关资料，发布时间先后顺序等分别罗列。
[bookmark: _Toc1854313617]三、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753034746]（一）项目简介
1.简要介绍项目的建设背景。
2.主体工程概况
包括主体工程的项目名称、工程类型、项目位置、项目组成、投资规模、建设期限（起止时间）、用地性质等，简要说明主体工程的主要建设内容及建设参数。如项目涉密，应说明涉密相关情况。
简要说明主体工程的主要建设内容及建设参数。（根据工程建设内容，充分考虑工程建设可能涉及的临时工程类型，原则上一个工程建设项目的临时用地纳入统一管理统一进行生态修复规划设计。）
3.临时用地概况
说明建设主体工程项目可能涉及的临时工程类型、某类临时工程不涉及临时占用土地的原因、哪些临时工程涉及临时占用土地；说明涉及临时用地的地块总数量、面积、现状地类、临时工程类型、使用期限（起止时间）等内容，以及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耕地、永久基本农田、基本草原等的地块数量、面积、位置等情况。
涉及多个地块的，应逐个地块分别叙述其基本情况，并汇总列表。
临时用地基本情况应包括：地块编号、地块名称、临时工程类型、位置、大致形状、尺寸、面积、土地类型、使用期限（起止时间）、损毁状态、现状特征、临时工程建设内容及参数等内容，以及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耕地、永久基本农田、基本草原等的位置、范围、面积等情况，提供各地块四至范围（勘界坐标，可作为附件）、现状照片（影像或航拍均可，能较为清楚展现地块情况，明确勾勒临时用地范围）。
能源、交通、水利等重大建设项目，涉及临时用地较多的，可分批次编制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编制生态修复方案报告时，须简要说明项目临时用地的整体情况，简述此前各批次所涉及的临时用地基本情况、方案报告主要内容及生态修复工作情况。
同一地块涉及多种临时工程（或多个功能分区）的，要进行区块划分，照片要划分大致区域、分别文字介绍各区块的基本情况。
工程建设完工后需实施生态修复的永久下埋（管线管网）或架空（索道、廊道、桥梁等）工程，可与该工程临时用地一并编制生态修复方案。
主体工程涉及占用多个临时地块，因特殊原因本报告只针对某一个或几个临时地块编制生态修复方案，须简要说明该主体工程涉及的临时工程和临时用地的总体情况，并明确说明只针对某一个或几个临时地块编制生态修复方案的合法合规合理的理由。
地类：为现状地类。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自然资源管理工作中涉及地类的有关问题解答》的函（自然资办函〔2023〕1804号），临时用地审批过程中，地类应以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现状地类为准，无需往前追溯地类。
根据《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6〕38号），用地报批以最新年度变更调查成果（包括林草湿荒监测成果）为参考，按照国土空间规划和管理要求明确地类属性，保证空间唯一性；部、局已发文件与本通知内容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
特殊情形：一是明显有人为或工程破坏、与周边明显不一致的，要进行调查了解，简介其遭受破坏前的原地类及破坏损毁的基本情况；二是按照《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5〕79号），接续使用的，如对生态修复方案进行修编，应追溯至第一次临时使用前地类。
[bookmark: _Toc2058239510]（二）项目区自然概况
1.地理位置与交通
主体工程地理位置：主体工程处于市县的位置、地理坐标、交通条件，附项目区地理位置与交通图。
各临时地块地理位置：大致说明各个临时地块的地理位置、中心点经纬度坐标（线性工程介绍起止点位置、坐标及线路延伸情况）、与主体工程的位置关系和距离、交通条件等。
汇总列表展示各地块的地理位置。
2.气象
说明项目所在地的降水、蒸发、日照、温度、旱季雨季、无霜期、积雪期、风向风速等基本气象特征、冻土有关特征。
若涉及跨多个地区或多个县域，要分别叙述。
3.水文
主要说明地表水的基本情况，分项目区域、主体工程范围、各临时地块及周边等三个层次来叙述。
项目区域水文概况：主要叙述项目所在区域、县域的大江大河及其他重要地表水域或水体的基本情况。
主体工程范围水文概况：主体工程涉及范围的主要地表水系的水文概况，主体工程与水系的位置关系、距离，与最高洪水位的高差等。
各临时地块及周边水文情况：说明各临时地块及周边水系发育情况，各水系的水文概况，地块与水系的位置关系、距离、与最高洪水位的高差等。附特征照片。
汇总列表展示各地块与水系的距离、高差、流量等。
4.地形地貌
分项目区域、主体工程、各临时地块等三个层次来叙述。
项目区域地形地貌：简介项目所在地的区域地貌类型和特征。
主体工程地形地貌：简述主体工程范围的地形地貌总体特征。
各临时地块微地貌：分别详细叙述各个临时地块的微地貌，包括：地貌类型、地形总体情况、高程范围、高差、土地类型、植被发育等。附各个地块的地形地貌特征照片。
汇总列表展示各地块的地形地貌特征。
5.地层岩性
分项目区域、主体工程、各临时地块等三个层次来叙述。说明地层岩性名称、基本特征、分布范围及其物理力学性质。
项目区域地层岩性：收集区域地质资料，简述区域地层岩性特征。
主体工程地层岩性：简述主体工程范围主要的地层岩性特征。
各临时地块地层岩性：分别叙述各临时地块所涉及地层岩性及其物理力学性质。附相应的特征照片。
汇总列表展示各地块的地层岩性特征。
6.地质构造
区域地质构造：主要介绍区域（县域）地质构造基本情况。
项目区地质构造：主体工程及临时用地区域的主要地质构造情况，是否对工程或场地有影响。
新构造运动及地震：交代区域新构造运动、地震历史、各次地震对工程范围的影响、工程区域的各项地震基本参数等。
7.水文地质
主要说明地下水的有关情况。交代地下水类型、补径排条件、腐蚀性、开发利用等。若有泉点，应交代其基本情况和属性、为断裂构造形成还是基岩裂隙水、为上升泉还是下降泉、其流量特征等。
8.工程地质
主要包括岩土类型及其工程性质、力学特征，结合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岩体完整程度、裂隙发育情况等进行简要的综合分析，进行工程地质岩组分类和评价。
9.土壤特征
分项目区域、主体工程、各临时地块等三个层次来叙述。
项目区域土壤特征：简介项目区域的土壤类型、特征及其分布。
主体工程土壤特征：简述主体工程范围的土壤类型、特征及其分布。
各临时地块土壤特征：分别叙述各临时地块的地层岩性、土壤类型、土壤厚度（注意区分表层根系层/耕作层/腐殖层、下部可利用土层，要注意与地层岩性的符合性、一致性）、碎石含量、碎石粒径、有机质含量以及pH值等。对于已损毁的土地，应调查了解并叙述其原有土壤的情况，描述地块周边现状土壤的基本情况。附各个地块的土壤断面照片。
汇总列表展示各地块的土壤特征。
10.植被特征
分项目区域、主体工程、各临时地块等三个层次来叙述。
应说明天然植被和人工植被的基本情况和分布特征，包括地带性植物群落类型、组成、结构、分布、覆盖度（郁闭度）、高度等。
项目区域植被特征：简介项目区域的地形地貌、植被类型及分布。
主体工程植被特征：简述主体工程范围的地形地貌、植被发育、植被类型和分布。
各临时地块植被特征：分地块详细叙述各地块的地貌特征、现状地类、植被类型、植物名称（多种植物按比例高低先后排序）、覆盖度（郁闭度）、高度、直径（主要指乔木）等，并附各个地块不同植被类型的特征照片。对于已损毁的土地，应调查了解并叙述其原有植被的情况，描述地块周边现状植被的基本情况。
汇总列表展示各地块的植被特征。
[bookmark: _Toc72199222]（三）项目区社会经济概况
说明项目区近3年（或最新）的县域行政区划、乡（镇）人口、农业人口、人均耕地、农业生产状况、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人均收入等情况。
[bookmark: _Toc1702435034]（四）项目区土地利用状况
简要说明项目区域土地利用类型、数量和质量。结合典型土壤剖面说明耕地、林地、草地等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表土层厚度、土壤质地、有机质含量以及pH值等主要理化性质。
[bookmark: _Toc1371265879]四、修复方向可行性分析
[bookmark: _Toc990078019]（一）土地损毁分析与预测
1.土地损毁环节与时序
说明各临时地块在使用过程中对土地损毁的形式、环节及时序。
分地块分别详细叙述。根据临时工程类型，说明可能导致土地损毁的生产建设工艺及流程，结合地块的实际地形、地质条件，分别详细分析，在什么时间段（时序）、因何种工程原因（环节）、对土地造成什么形式的损毁（损毁形式）。并附施工工艺流程图。同一地块涉及多个临时工程或多个功能区块的，应分别叙述。
文字叙述后，汇总列表展示各地块的损毁形式和时序。
2.已损毁土地现状
分地块分别详细叙述。明确已损毁土地的地块编号、名称、范围、面积、损毁类型、损毁程度。说明该地块已全部损毁还是部分损毁，分析已损毁土地被重复损毁或进一步损毁的可能性。同一地块存在两种损毁形式的，要分别分析不同损毁形式造成的损毁程度，按就高原则综合确定该地块的损毁程度。同一地块涉及多个功能区块的，要分区块细化分析和评价。
汇总列表展示各已损毁地块的损毁形式和损毁程度。
3.拟损毁土地预测
分地块分别详细叙述。根据临时工程类型，结合地块的实际地形、地质条件，预测因挖损、压占等损毁土地的范围、地类、面积和损毁程度，说明预测的依据、计算方法和结果。涉及多种临时工程、多个功能区块或多类损毁形式的，根据需要分别预测。
汇总列表展示各拟损毁地块的损毁形式和损毁程度。
4.生态修复区与责任范围确定
依据土地损毁分析与预测结果，合理确定生态修复责任范围。原则上，全部临时用地范围均属于生态修复责任范围，生态修复率一般为100%。
因地形、坡度等改变导致土地面积发生变化，实测生态修复面积与损毁面积不相等的，应在方案中作出说明。
临时占用建设用地、道路、河流水面、裸露基岩等，仅采取拆除、清理、地形整治、路面修复或硬化、河道疏浚等工程措施，而不需进行复垦复绿的，应在本章节单独说明，也是采取了生态修复措施，也要纳入生态修复责任范围。
转型利用、留作他用、移交其他单位或其他工程接续使用的，或者义务人不用修复治理的其他情况，须详细说明原因，并提供证明材料。
[bookmark: _Toc872279138]（二）修复区土地利用状况
1.土地利用类型
针对生态修复责任范围（临时用地范围）说明土地利用类型。根据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按地块、按地类分别说明土地利用类型（应明确至二级地类）、面积、质量、损毁类型与程度等，提供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盖章出具的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地利用现状统计数据应与现状图一致。实地调查核实信息与收集资料不一致的，须有实地影像资料并文字说明。
涉及占用耕地的，应说明周边农田水利、田间道路等配套设施情况。
说明临时用地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耕地、永久基本农田、基本草原等情况。
土地利用现状表分两个表：按地块的汇总列表、按地类的汇总列表。
2.土地权属状况
针对生态修复责任范围（临时用地范围）说明土地权属状况。按地块说明生态修复责任范围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等状况。明确权属性质（国有、集体所有、私有）、占地面积，并列明细表。
[bookmark: _Toc254794218]（三）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预测分析土地损毁对修复治理区及周边环境土壤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可能产生的影响。
[bookmark: _Toc694438202]（四）生态修复适宜性评价
根据对损毁土地的分析和预测结果，划分评价单元，选择评价方法。明确评价依据及过程，列表说明各评价单元生态修复的利用方向、面积、限制性因素。
依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相关规划，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在充分尊重土地权益人意愿的前提下，根据原土地利用类型、土地损毁情况、公众参与意见等，充分考虑西藏不同地域的特殊地理位置、气候特征、地质环境条件、土壤植被特征等，注重与周边生态系统的协调性、适应性、一致性，在经济可行、技术合理的条件下，确定拟修复治理土地的最佳利用方向（应明确至二级地类），划分生态修复单元。列表说明各个地块的原地类、最终修复方向和面积。
评价因子的选取，不要将所有的因子列入进行分析，仅将与本项目相关或可能涉及的因子列入进行分析即可。
修复方向变化的，须充分论述其合理性；转型利用、留作他用、移交其他单位或其他工程接续使用，或者义务人不用修复治理的其他情况，须详细说明原因，并提供证明材料。
对于修编、重编生态修复方案涉及修复方向变化的，应说明改变的原因，充分论述新修复方向的合理性、可行性。
转型利用、留作他用：须说明缘由，征得当地人民政府、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农业农村、住建、林草等相关主管部门和村委会、当地村民同意，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移交用地：对于占用耕地以外其他地类的临时用地，在规定的使用期限内（临时用地使用年限一般不超过2年，重大项目不超过4年），在不改变用途和范围的前提下，经临时用地原审批机关批准，可以移交给其他建设工程作为临时用地使用，但必须确保生态修复义务履行到位。方案报告须提供负责该临时用地审批的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同意移交继续使用的证明材料、双方签订的移交协议，明确生态修复责任义务。
[bookmark: _Toc300255748]（五）水土平衡分析
1.土平衡分析
应结合生态修复区表土情况、修复方向、质量标准和修复措施，进行表土量供求平衡分析。表土剥离和覆土分别文字分析，并按地块列详细汇总表。
需外购土源的，应说明外购土源的数量、来源、土源位置、距离、可采量、土源质量，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无土源情况下，可综合采取物理、化学与生物改良措施。
土地已损毁的，需说明表土剥离、堆放、养护、实测方量、质量等情况。
2.水平衡分析
生态修复工程涉及灌溉、养护等工作的，应进行用水资源分析，明确用水水源地、距离、水量、水质、浇灌方式及供需平衡等情况。
[bookmark: _Toc2134268150]（六）生态修复的目标任务
依据生态修复适宜性评价结果，确定生态修复的目标任务，包括拟修复治理土地的地类、面积和修复率，列表展示修复前后土地结构的调整变化。其中，具体地块修复方向与原地类存在较大差异的，还需要说明土地使用权人意见或权属调整情况等。
确定的生态修复目标任务应当满足临时用地（用林、用草）有关管理要求。涉及临时使用耕地的，修复后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有条件的应与周边农田集中连片；涉及临时使用林草地的，修复后林草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用途不改变。在同一宗临时用地修复范围内，在满足耕地、林地、草地等各地类修复面积和质量要求的前提下，可因地制宜进行布局优化。
[bookmark: _Toc1759392547]五、修复措施与质量要求
[bookmark: _Toc281693050]（一）生态修复质量要求
结合修复区实际情况，明确不同生态修复单元规划设计的执行标准；生态修复质量要求应包括地形标准、土地的可供利用标准、生产力或生态恢复标准三部分内容。
生态修复质量制定不宜低于原（或周边）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壤质量与生产力水平。修复为耕地的，应符合西藏自治区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相关标准的要求，确保耕地质量等级不降低；修复为其他方向的，质量标准应达到《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 1036-2013）附录D10“青藏高原区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的最低要求；恢复植被的植物种类选取、工序要求、质量标准等，应根据《裸露坡面植被恢复技术规范》（GB／T 38360-2019）确定；植物（林木）种子、苗木的质量应当达到相关国家强制性标准的最低等级要求。
[bookmark: _Toc1902283858]（二）预防控制措施
根据各临时地块的临时工程生产建设工艺，说明生产建设过程中为减少土地损毁拟采取的预防与控制措施。
[bookmark: _Toc104568455]（三）生态修复措施
1.工程技术措施
按照项目所在地区自然环境条件和修复方向要求，说明不同土地修复单元拟采用的工程技术措施，包括构筑物和固化物的清理和处置、充填工程、土壤剥覆工程、地形整治工程、土地平整工程、土地翻耕工程、坡面防治工程、灌排工程、疏排水工程、集雨工程、道路工程等。
河流水面的河道疏浚工程，道路、滩涂、裸岩石砾地、工业用地、商服用地、宅基地等不实施复垦复绿措施的特殊地类的拆除清理和地形整治工程等，也属于修复治理工程措施，须单独进行叙述说明；
要注意区分地形整治、土地平整和土地翻耕。
剥离的表土，要明确表土堆场位置、占地面积、堆土设计参数、养护措施等。
涉及耕作层剥离的，明确表土剥离厚度和保存措施。
涉及草甸的，要明确草甸的剥离切块尺寸、厚度、堆存方式、养护措施、回覆措施等。
2.生物和化学措施
说明不同生态修复单元拟采用的土壤改良、植被恢复等生物或化学措施。
生物措施中应明确植物种植的立地条件，以及所选取植物的生态学特性。植物种类的选取，要充分考虑地块原有及周边植被类型及植物种类，充分考虑与周边生态系统的适应性、协调性，充分结合前文各地块各地类的植被特征，明确各地块各地类选取的植被类型和植物种类名称。
[bookmark: _Toc14112401]（四）监测措施
针对不同修复单元制定合理的土地损毁和修复效果的监测措施。明确监测内容、监测点布设原则、监测时限（起止时间）、监测频次。
[bookmark: _Toc2146037245]（五）管护措施
根据项目特点以及所在区域的自然特征，提出修复土地以及主要修复工程的针对性养护管护措施。
要有明确的符合实际的养护管护工作内容，管护期限原则不低于3年，乔木的管护期限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延长，耕地验收通过后交付地方（或权利人）使用即可。
[bookmark: _Toc259026904]六、工程设计与工程量测算
[bookmark: _Toc555249072]（一）生态修复工程设计
1.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
基于项目区域和本项目实际，说明生态修复总体目标和工程设计的基本原则。
2.生态修复工程设计
根据确定的生态修复方向和质量要求，针对不同生态修复单元、不同修复措施，分别分地块按照工程手段的先后顺序进行生态修复工程的详细设计。
生态修复工程设计包括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化学措施等设计。主要内容应包括表土剥覆工程、构筑物和固化物拆除清理和处置、地形整治工程、土地平整工程、土地翻耕工程、坡面防治工程、灌排工程、疏排水工程、集雨工程、道路工程、水土保持工程等工程措施，以及土壤培肥改良、植被恢复等生物化学措施。
生态修复工程设计要结合地块现状地类、临时工程类型、损毁形式、损毁程度、破坏的最终形态、修复方向等，采取有针对性的生态修复措施手段。设计内容应包括各种措施手段的主要工程形式、技术参数、工作量计算依据和过程，可根据项目类型、项目特点、用地方式、地形地貌、区域特点、气候特征等有所侧重；主要工程设计应附平面布置图、剖面图、典型工程设计图，并提供相关技术参数及文字说明。
——以挖损损毁方式为主的修复单元的生态修复工程设计应重点说明岩土挖填工程（地形整治工程）的土方平衡情况及解决方案。地形整治按挖高填低实际方量计工作量，土地平整和土地翻耕按面积计工作量。
——生物措施的设计内容包括植物种类筛选、苗木（草种）规格、配置模式、密度（播种量）、土壤生物与土壤种子库的利用、整地规格等。植物种类要细化到具体的植物名称，多种类的要明确配比。
——化学措施的设计内容包括土壤改良以及污染土地修复治理等。
各地块工程设计文字后列表展示该地块的生态修复工程工作量，所有地块工程设计后列表展示生态修复工程汇总工作量。
[bookmark: _Toc1174558505]（二）监测工程设计
监测工程的设计内容应包括监测工作内容、监测点布设原则、监测点数量、具体位置、监测频次、监测时限（起止时间）。
列表展示监测工作量。
[bookmark: _Toc90493170]（三）管护工程设计
管护工程的设计内容应包括管护责任落实、管护对象、管护期限、管护方法、管护具体工作内容、各措施手段的频次等。
列表展示管护工作量。
[bookmark: _Toc1540741055]（四）工程量测算
根据不同生态修复单元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化学措施、监测和管护措施的设计内容，分别统计工程量，并汇总列表展示。
[bookmark: _Toc343637596]七、投资估算
生态修复费用估算应综合考虑损毁前的土地类型、实际损毁面积、损毁程度、修复标准、修复方向和完成修复目标任务所需的工程量等因素。
[bookmark: _Toc1314258017]（一）估算说明
说明投资估算编制原则、依据和方法。主要包括采用的定额标准、价格水平、人工预算单价、基础单价计算依据和费用计算标准。费用计算，要调研地方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市场单价，定额单价与市场单价差异较大时，以高价或充分考虑市场行情的综合单价进行计算。
生态修复费用构成应包括工程施工费（含植被恢复费）、设备费、其他费用（前期工作费、工程监理费、竣工验收费、业主管理费）、监测与管护费以及预备费（基本预备费、价差预备费和风险金）等。
说明生态修复总投资、单位面积投资等技术经济指标。
[bookmark: _Toc1260727133]（二）估算成果
根据生态修复工程量，测算生态修复静态、动态投资总额和单位面积投资额，附测算总表、各分项单表和工程单价表。
[bookmark: _Toc80422433]八、服务年限与工作计划
[bookmark: _Toc1017748529]（一）方案服务年限
说明生态修复方案服务年限确定依据，包括：主体工程建设期限、临时用地使用期限、生态修复工程起止时间、管护周期及起止时间等，明确生态修复方案服务年限、适用年限及起止时间。
说明方案修编重编的情形。
[bookmark: _Toc67884263]（二）生态修复工作计划
生态修复工作计划，须按照不同的措施手段细化工作时间，充分结合西藏不同地域的特殊地理位置、地质环境条件和气候特征，并按工程手段列进度安排明细表。若各临时用地使用期限不统一的，须按地块分列生态修复工作时间安排，临时用地使用完毕即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原则上，自临时用地期满之日起一年内完成生态修复工作，因气候、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的，经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修复期限。
[bookmark: _Toc1081877508]（三）生态修复费用安排
生态修复费用安排中须明确生态修复资金来源，生态修复费用纳入建设项目总投资，费用安排应遵循提前预存原则。
根据生态修复工作计划安排，明确生态修复任务所需费用安排的具体方案，提供生态修复动态费用安排表。费用安排应与生态修复工作计划安排对应，即在哪个时间段、做什么工作、安排多少费用。
[bookmark: _Toc1805361418]九、效益分析
根据生态修复利用方向和标准，一般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3个方面进行简要的综合分析。根据不同地域、不同生产建设项目实际，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选取指标可有所侧重。
[bookmark: _Toc1922197881]十、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1834912254]（一）组织保障措施
明确生态修复方案实施的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明确生态修复实施方式，包括义务人自行实施生态修复、委托中介机构实施生态修复、缴纳费用由主管部门代为实施生态修复等方式。
[bookmark: _Toc1716117280]（二）费用保障措施
明确生态修复义务人、资金来源、建立生态修复费用专用账户、费用预存、费用专项使用的具体财务管理制度等。
明确接受负责该临时用地审批的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费用使用、管理进行监督的方式方法等措施，包括签订“生态修复费用使用监管协议”等，明确不得截留、挤占、挪用的保障措施。
明确对生态修复费用使用情况开展内部审计及接受有关部门审计的措施。
生态修复义务人应当按照要求，与损毁土地所在地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双方约定的银行建立生态修复费用专门账户（由义务人、主管部门与银行实行三方共管），按照生态修复方案确定的资金数额，在临时用地占用前、生态修复方案审查通过后一个月内一次性足额预存生态修复费用。
预存的生态修复费用遵循“义务人所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监管，专户储存专款使用”的原则。生态修复义务人应当按照相关要求，与损毁土地所在地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银行共同签订“生态修复费用使用监管协议”，明确费用预存和使用的时间、数额、程序、条件和违约责任等。
生态修复义务人修编或重编生态修复方案后，已经预存的生态修复费用不足的，应当在方案报告审查通过后一个月内一次性补齐差额费用。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临时用地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3〕1280号），在确保临时用地生态修复责任落实的前提下，地方可以探索使用银行保函预存生态修复费用。
[bookmark: _Toc1994397103]（三）监管保障措施
明确生态修复义务人编制并实施生态修复方案，定期向项目所在地县级及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告生态修复工作情况，接受县级及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生态修复工作实施情况监督检查，接受社会对生态修复实施情况监督等的保障措施。
明确生态修复义务人不履行生态修复义务，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规定，自觉接受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处罚的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1389863640]（四）技术保障措施
明确生态修复实施的技术保障措施，包括定期培训技术人员、咨询相关专家、开展科学试验、引进先进技术，以及对土地损毁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和评价等。
明确生态修复义务人实施表土剥离及保护养护、不将有毒有害物用作回填或者充填材料、不将重金属及其他有毒有害物污染的土地用作种植食用农作物等的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939899511]（五）公众参与
制定全面、全程的公众参与方案，公众参与形式及内容应公开、科学、合理。
——公众参与人员应包括生态修复区土地使用者和所有者、生态修复义务人、周边地区受影响社会公众以及土地管理及相关职能部门等的代表人。村委会、乡（镇）人民政府、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农业农村、林草等主管部门和职能部门的意见须加盖鲜章。
——公众参与环节应包括方案编制前期、方案编制过程中以及方案实施期间。
——公众参与内容主要包括生态修复利用方向、修复标准、修复措施和权属调整。
——公众参与形式可选择座谈、问卷调查、走访、网络、电视、广播、报纸、公告、公示等形式。
——提供公众参与反馈意见处理结果，对公众意见的采纳与不采纳情况及其理由应作出说明。
——附公众参与相关影像、图片资料。
[bookmark: _Toc836991474]（六）土地权属调整方案
明确权属调整的程序、范围、原则和措施。
[bookmark: _Toc114659131]十一、结论建议
[bookmark: _Toc1194693729]（一）结论
简述临时用地基本情况（含地块数量、占地面积、地类）、责任范围、修复率、修复措施、生态修复总投资、单位面积投资、工程建设期限、临时用地使用期限、方案服务年限及起止时间等。
[bookmark: _Toc1531429676]（二）建议
针对国家及地方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规范规程等有关要求，对生态修复义务人作出强调及建议；针对修编、重编提出建议；对义务履行落实、费用保障、工程实施、监测、管护、验收等方面提出建议。



















[bookmark: _Toc414914879]十二、附图附件
[bookmark: _Toc1181478231]（一）附图
1.临时用地分布示意图（要体现主体工程、临时工程、能确定项目位置的地名）
2.土地利用现状图（图面体现各个临时地块的现状地类，列表展示各个地块的地类、面积等基本情况）
（该图为技术单位根据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盖章提供的土地利用现状图附件加工制作而成的成果图件，要有编制单位的图签。图面圈出各个地块的范围、标注地块的基本信息，并列表展示。）
3.土地损毁预测图（要体现损毁方式、损毁程度，并列表）
4.生态修复规划图（要体现各个地块的原地类、修复利用方向、面积、工程措施、监测管护等，并列表）
（附图，应有图名、图例、比例尺、指北针、编制单位、制图人、制图时间等，要有单位的签字框。现状图、预测图、规划图，要注明图内的乡镇名称、水系、坐标系、高程等）
5.大样图（植树、种草、土壤剥离、覆土、地形整治断面等）
6.三区三线图（体现与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城镇开发边界等的位置关系）
7.水系图（图件大，可作为附图；图件小，可直接放在文字报告的水文章节）

[bookmark: _Toc1143338576]（二）附件
1.任务委托书
2.生态修复义务承诺书
3.资料真实性承诺书（业主的、编制单位的）
（业主的义务承诺和资料真实性承诺可合并为一个承诺书）
4.内审意见（格式自拟，内审专家为不少于三人的单数，生态修复类相关专业，高级职称不低于80%）
5.生态修复方案报告表
6.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盖章的土地利用现状图（最新国土变更调查数据）
7.拐点坐标（地块少的，可置于文字报告的临时用地概况章节；涉密项目的坐标数据可不放入报告，另行单独提供。）
8.公众参与调查表（调查对象要结合权属、所涉及的部门和对象）
9.现场调查工作照片集
10.费用预算书及表格
11.其他附件说明：临时用地按批次编制生态修复方案报告的，应附之前批次的评审意见；修编重编的报告应附之前的评审意见。
编制单位的业绩材料、环评水保地灾评估等评审意见、主体工程的立项或批复文件等，如有可附。
12.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报告的编制对技术单位没有明确的资质要求。
[bookmark: _Toc696607930]第六章 方案修改与续用
[bookmark: _Toc936278441]一、重新编制
1.临时用地工程类型、位置、范围、规模或所采用的生产工艺等发生重大变化的，义务人应重新分析并确定生态修复措施及费用，重新编制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报原用地审批部门审查。
2.因政策调整、管理要求变化等原因，义务人拟重新评价确定生态修复目标地类的，应重新编制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报原用地审批部门审查。
[bookmark: _Toc1247907031]二、适应性管理
在生态修复工作过程中，根据监测结果，对照生态修复的目标与任务，如产生新的生态问题或出现潜在生态风险，应从措施技术、政策制度等方面进行归因分析，并及时对生态修复措施等进行适应性调整，并对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进行修正修编，报原用地审批部门审查。
[bookmark: _Toc710720331]三、方案续用
[bookmark: _Toc934832038]（一）临时用地继续使用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基础设施建设使用临时用地保障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4〕2159号）规定，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使用临时用地，首次申请使用期限不满4年的，用地单位可申请继续使用，总期限不超过4年。申请继续使用的临时用地，应当符合临时用地使用要求、不改变用地位置和批准用途、不扩大用地规模和使用范围、确保完成复垦修复任务，由具备相应审批权限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使用年限连续计算。按上述规定继续使用全部地块或部分地块的，可沿用原生态修复方案，不再使用的地块应按照方案在原规定期限内完成生态修复工作；确有需要的，可重新明确复垦要求，对生态修复方案作出补充说明，报原用地审批部门备案。
[bookmark: _Toc1506933935]（二）临时用地接续使用
位置相近、用途相同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用地单位确需接续使用同一宗或同一宗部分临时用地的，新项目应与原项目做好衔接，在临时用地用途不变的情况下，可沿用原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不再使用的地块应按照方案在原规定期限内完成生态修复工作；涉及工程类型、位置、范围、规模或所采用的生产工艺等发生重大变化的，义务人应重新分析并确定生态修复措施，重新编制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报原用地审批部门审查。涉及不同用地单位的，应取得土地权益人同意；同时，应当补充提供双方关于生态修复义务履行的协议。原则上，后一期用地单位具体组织开展临时用地期满后的生态修复工作，前一期义务人根据双方签订的生态修复义务履行协议的约定内容履行义务。

[bookmark: _Toc1265969403]第七章 审查工作要求
[bookmark: _Toc2109390544]一、一般规定
1.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的审查工作，按照“义务人提请、审批临时用地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落实、专家研究论证”的原则开展。
2.审查工作由审批该临时用地的同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涉及林地草地的，应会同林草部门联动审查；不涉及林地草地的，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审查。审查后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出具评审意见，评审结论分为“通过”与“不通过”两个级别。
3.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及其他敏感信息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应当按照国家相关保密管理规定执行，切实落实保密责任。
[bookmark: _Toc1597427105]二、送审评审流程
4.义务人（或受其委托的编制单位）将内审通过的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报送负责审批该临时用地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审查，申请人应为义务人；报送人须是方案报告编制项目组主要成员，须清楚项目基本情况，否则，不予受理。
5.地（市）县（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于3个工作日内完成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合法合规性、内容完整性的初审。方案报告名称、主体工程概况、临时用地概况三者内容不匹配的，临时用地合法合规性存疑的，不予受理；要件不足需要补正的，应及时告知申请人补正；初审通过的，予以受理登记，并于受理后10个工作日内组织召开评审会议。
[bookmark: _Toc659226810]三、评审会议形式
6.地（市）县（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照有关程序要求组织召开评审会议。义务人及方案报告编制主要人员应参加评审会议，做好方案编制情况汇报并接受专家问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林草主管部门（涉及占用林地草地应参加）应委派不少于1名工作人员列席评审会议。
7.为确保报告质量，评审会议原则上采取线下会审评审方式；若遇疫情、自然灾害、重大突发事件或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长时间无法线下方式开展评审会议，或更换多个地点均无法线下方式开展评审会议，可酌情采取线上会议方式开展评审会议。
[bookmark: _Toc305544492]四、专家组成
8.评审专家须由西藏自治区生态修复专家库专家组成，专家人数建议为5名，专家类型须结合临时用地涉及土地类型的具体情况，抽取生态环境类1-2人、水工环地质类1-2人、林草类或土地类或农田水利类1人、经济财会类1人。专家组高级职称人数不得低于专家组总人数的80%，专家组长由生态环境类或水工环地质类资深专家担任。
9.专家执行回避制度，项目相关利益方、关联方须回避。专家与义务人、编制单位及申报项目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主动要求回避。
[bookmark: _Toc764201475]五、主管部门职责
10.负责受理职责范围内的送审报告；负责评审登记、负责合法合规及内容完整性初审。
11.根据项目审查的实际需求，按要求的专家类型、人数，从西藏自治区生态修复专家库内随机抽取专家组成评审会议专家组，明确专家组长。
12.负责拟定会议时间、地点、形式，并通知专家组、义务人、报告编制单位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13.负责收集整理评审会专家组意见，并做好会议保障工作。
14.负责向专家发放评审（咨询）酬劳（费用由临时用地义务人承担）。报告评审费用、专家咨询酬劳标准，可参照《西藏自治区本级专家劳务费管理办法》（藏财综〔2025〕37号）及《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专家库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藏自然资〔2023〕113号）执行。
15.负责确认报告修改完善情况（专家组长签字确认的评审意见书、修改对照表或修改说明）。
16.负责对有公示、公告要求的报告和评审意见进行公示、公告。
17.负责出具评审意见。
18.负责收集修改完善后的方案报告，整理一套完整资料备案归档（纸质、电子文档各1套）。
19.负责对汇报人准备不充分、汇报不清晰、提问不能及时有效回答等情况，按照评审结论“不通过”的判定处理。
20.若发现存在提前承诺给予专家财物好处、私下接触专家、专家不按规定的标准和方法评审、专家发表明显不符合实际的倾向性意见、会场相关人员发表不当言论等可能影响评审结论公平公正的情况，甚至违法违规情况，有义务作出提醒、警示，且有权中断、终止评审会议；若情节严重，有权否决评审结论，或直接确定为“不通过”。
21.负责将评审专家履职尽责情况、专业水平与审查报告类型明显不符的情况、其他有关评审异常情况，及时如实反馈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处。
[bookmark: _Toc1919953943]六、义务人及编制单位职责
22.义务人承担临时用地生态修复相关责任义务。义务人可自行编制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也可委托他人或第三方技术单位编制。
23.义务人应组织人员力量按照本《编制指南》、土地复垦与植被恢复等相关标准要求，科学编制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委托技术单位编制的，应确保高质量开展编制工作，并对报告内容与项目情况的符合性、真实性进行核实。
24.重视报告质量，确保送审报告通过了内部审查。
25.按评审会议的专家人数及报告审查主管部门有关要求，提供足够数量的送审报告。
26.负责汇报材料及相关支撑材料，准时参加评审会议，汇报方案报告相关情况并回答专家提问。
27.义务人因故不能参加评审会的，须出具书面委托书或情况说明，并明确报告内容与项目情况一致、所产生后果由义务人自行承担。
28.义务人及汇报人员未能按时到达会场，会前未沟通汇报说明情况、无正当理由迟到超过15分钟，致使评审会议无法正常召开的，评审结论按“不通过”处理。
29.负责安排全面具体掌握项目情况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或主要编写人员进行汇报，在评审会议中若出现汇报人员不能及时有效回答专家提问时（或解释不清），评审结果按照“不通过”处理。
30.负责在承诺的时限内按照评审意见修改完善报告，报送专家组复核。专家组复核确认后，将相关材料报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告修改完善最长时限不超过20个工作日。
31.负责将未通过报告修改完善，并于3个月内提请复审。
32.负责承担专家评审（咨询）费用。
[bookmark: _Toc385966925]七、专家职责
33.专家须自觉主动学习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规程及自治区相关规定，提升专家专业水平，并客观、公正、认真履行评审职责。
34.准时参加评审会议，对方案报告进行全面审查（包括合法合规等符合性审查），有针对性地提出报告修改完善的专业性意见，并形成书面材料。
35.认真复核报告修改完善情况，并确认签字（专家组长）。
36.专家组长主持评审会议，实行专家组长负责制。
37.评审专家对出具的评审意见和评审结论负责。
[bookmark: _Toc1781950004]八、其他要求
38.因临时用地工程类型、位置、范围、规模或所采用的生产工艺等发生变化或重大调整，需修编或重编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的，应组织重新上会评审；若临时用地位置、主要用途均不发生变化，仅因点位减少、地块范围缩减等导致临时用地面积减少的，由原评审专家组组长复核确认即可。
39.评审通过的方案报告，按专家组意见修改完善后一个月内报送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处备案。报备材料须含word及PDF电子版，包括文本报告、图件、附件、评审意见、修改对照表等方案报告最终版的全套资料。
40.地（市）县（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加强监督管理，及时将辖区内临时用地审批、方案报告审查、生态修复费用专用账户的建立、生态修复费用预存、生态修复费用使用、生态修复义务履行落实等情况进行统计造册，于每季度末汇总报送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于每年12月31日前将辖区内年度整体情况统计造册汇总报送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41.报告编写或汇报中弄虚作假、提前私下接触专家（给予财物、好处及承诺等），报告直接判定为不通过。
42.出现同一报告连续三次不通过，或一年内各项目累计不通过超过十次的，编制单位（或义务人）将被列为技术实力不靠谱、疑点多单位，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
43.不通过报告无故超过3个月未提请复审，负责审查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须预警提醒报告送审人，有正当理由且向负责审查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了证明材料或正式情况说明的，可延期复审；经预警提醒后无故3个月未提请复审，编制单位（或义务人）将被列为失信单位，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
44.相关人员不得违规提前向报告编制单位及项目其他相关方泄露专家组名单，不得干扰专家正常下结论，如有违者，进行内部通报批评，违规人员当众进行检讨；若有其他违法违规情况，按照相应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45.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负责全区临时用地的生态修复监督检查工作，每年定期不定期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工作，检查结果向全区自然资源系统进行公示和通报。
46.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将定期不定期组织专家开展上岗培训和抽查考核。未参加业务培训的专家将进行扣分降级处罚；抽查考核工作中，发现专家将明显不应通过的方案报告给予了“通过”结论的情况达到3次的，责任专家将被移出专家库。
47.评审通过的方案报告合法合规性存疑或出现重大缺陷、重大质量问题等造成影响的，经核实确属专家未履职尽责、政策把握出现重大失误的，责任专家将被移出专家库。
48.如遇专家不客观、公正、认真、诚实、廉洁履行审查职责，无故三次邀请不参加、三次无故迟到超过15分钟、提前私下接触编制单位及项目其他相关方、对报告质量把关不严、徇私情、讲感情、和稀泥等不履职尽责，或临时无故不能参加导致会议取消的，地（市）县（区）行业主管部门应及时如实向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生态修复处反馈。情节严重并经核实属实的，责任专家将被移出专家库，三年内不得再列入专家库。
49.其他未尽事宜，按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规程，及自治区其他有关要求执行。















附件：评审意见书格式


组织评审的主管部门统一格式文号
《XXXXXX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
评审意见书













二〇二X年X月


 (
45
)



《XXXXXXXXXX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
评审意见书

	生产（建设）单位：
	

	报告编制单位：
	

	项目负责人：
	

	报告编制人员：
	

	报告编制日期：
	

	评审受理日期：
	

	评审专家组：
	

	评审时间：
	

	评审方式：
	会审




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
专家评审意见
	报告名称
	

	生产（建设）
单位名称
	

	编制单位
	

	临时用地总面积
（公顷）
	已损毁面积
（公顷）
	拟损毁面积
（公顷）

	
	
	

	生态修复责任范围
面积（公顷）
	

	生态修复投资（万元）
	

	方案服务年限
	XX年（X年X月-X年X月）

	临时用地使用期限
	[bookmark: OLE_LINK1]XX年（X年X月-X年X月）（使用时间不统一的，应分别注明，或后附明细列表）

	专 家 评 审 意 见

	1、XXX；
2、XXX；
3、XXX；
4、XXX；
5、XXX。
专家组根据编制单位提供的报告及有关材料，同意报告评审通过。
经复核，报告已按照专家组意见修改完善，同意出具评审意见。


专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评审组织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XXXXXXXXXX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
评审专家组
	专家组
	姓名
	单位
	职称
	签字

	组长
	
	
	
	

	组员
	
	
	
	

	
	
	
	
	

	
	
	
	
	

	
	
	
	
	


                                 

专家个人意见表
	报告名称
	XXXXXXXXXX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方案

	编制单位
	

	专家姓名
	
	职  称
	

	所在单位
	

	专家个人意见：

	专家结论
	□通过               □不通过

	专家签字
	
	评审日期
	



 (
45
)

XX市或XX县（区、市）临时用地生态修复情况统计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临时用地批复文件名称及文号
	临时用地期限
（XX年X月-XX年X月）
	临时用
地面积
（公顷）
	报告评审情况
	生态修复费用
	生态修复情况

	
	
	
	
	
	报告
名称
	评审
时间
	评审
结果
（通过/不通过）
	账户
建立（是/否）
	费用
预存（万元）
	费用
使用（万元）
	生态修复面积
（公顷）
	生态修复
实施时间
（XX年X月X日-XX年X月X日）

	验收情况（已完成/未完成）

	
	
	
	
	
	
	
	
	
	
	
	
	
	

	
	
	
	
	
	
	
	
	
	
	
	
	
	

	
	
	
	
	
	
	
	
	
	
	
	
	
	

	
	
	
	
	
	
	
	
	
	
	
	
	
	

	
	
	
	
	
	
	
	
	
	
	
	
	
	

	
	
	
	
	
	
	
	
	
	
	
	
	
	

	
	
	
	
	
	
	
	
	
	
	
	
	
	

	
	
	
	
	
	
	
	
	
	
	
	
	
	



